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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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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中華⺠國 113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 上午 10 時整 

地點：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 68 號(新竹縣教育發展暨網路中心) 

出席：全體股東及股權代表人 

主席：闕聖哲 董事⻑ 

開會程序： 

⼀、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並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 112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報告與獨立董事成員及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情形。 

(四) 112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案報告。 

(五)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六)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 

四、承認事項 

(⼀) 112 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案。 

(二)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事項 

(⼀)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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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案：(董事會 提)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 公鑒。  

說  明：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第 7~10 頁)。 

第二案：(董事會 提) 112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12 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二(第 11 頁)。 

第三案：(董事會 提)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報告與獨立董事成員及內部稽核主管之溝通情

形，報請 公鑒。  

說  明： 

1、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每季⾄少召開會議⼄次，並得視需要

隨時召開。 

2、 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每季皆於董事會列席說明內部稽核業務報告，並定期於審

計委員會向獨立董事報告年度稽核計畫執行情形。 

3、 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情形良好，112 年度主要溝通事項摘錄如下表： 

日期 溝通方式 主要溝通事項 溝通情形及執行

結果 

112.02.23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1.111 年度稽核業務執行報告 

2.111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獨立董事無異議

112.05.10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112 年 1 月~112 年 4 月稽核業務執行

報告。 

獨立董事無異議

112.08.09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112 年 5 月~112 年 6 月稽核業務執行

報告。 

獨立董事無異議

112.11.09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112 年 7 月~112 年 9 月稽核業務執行

報告。 

獨立董事無異議

112.12.26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 

1.112 年 10 月~112 年 11 月稽核業務

執行報告。 

2.本公司 113 年度稽核計畫案 

獨立董事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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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 提) 112 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案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1、 依公司章程第 20 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之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

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 

2、 本公司 112 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臺幣 60,135,292 元，擬分派現金股利每

股新臺幣 2.5 元，經 113 年 2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現金股利預計於 113 年 8

月 9 日發放。 

第五案： (董事會 提)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1、 本公司⺠國 112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國 113 年 2 月 26 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上述酬勞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2、 依公司章程規定提列員工酬勞 3%~15%，計新臺幣 4,500,000 元及董事酬勞

不得高於 3%，計新臺幣 1,500,000 元，預計於 113 年 12 月底前發放。 

第六案： (董事會 提)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請 公鑒。 

說  明： 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120383996 號公告修正《公開發行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本

手冊附件三 (第 1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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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案： (董事會 提) 112 年度營業報告及財務報表案，報請 承認。  

說  明： 

⼀、依公司法第 20 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林恒昇會計師及陳蓓琪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 

三、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及附件四~五(第

7~10、14~27 頁)。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報請 承認。  

說  明： 

⼀、112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臺幣 113,204,707 元，加 112 年度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

數新臺幣 299,658 元，迴轉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新臺幣 36,420,590 元，依法提

列法定盈餘公積新臺幣 11,350,437 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新臺幣 105,248,984

元後，可供分配盈餘為新臺幣 243,823,502 元。考量本公司資金運用，擬發放現金

股利每股 2.5 元，計新臺幣 60,135,292 元，股票股利每股 0.5 元，計新臺幣

12,027,050 元。 

二、112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第 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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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案：(董事會 提) 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本公司考量未來資金運用，擬自 112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股票股利新臺幣

12,027,050 元轉增資發行新股(普通股)，每股面額 10 元。 

二、依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冊所載之股份，每千股無償配發 50 股，其配發不⾜⼀股

之畸零股，由股東自增資配股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自行併湊成整股，並向本公司

股務代理機構辦理登記，逾期辦理或併湊仍不⾜⼀股之畸零股，依公司法第 240 條

規定改發現金計算⾄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並授權董事⻑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三、本次發行之新股，權利義務與原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並採無實體發行。 

四、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率因而發生變

動者，依董事會之決議授權董事⻑按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份之數量，調整

每股配發金額及其他相關事宜。 

五、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由董事會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及其

他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修改，或為因應客觀環境而須修改時，授權董事會全權

處理之。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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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一一二年總體經濟條件仍然是相當挑戰的一年，半導體市場庫存受景氣影響

而處於庫存去化之階段，晶圓製造的需求較一一一年度減緩。但台灣因先進製程技術

獨步領先全球，本公司亦兼具在地化及零組件客製化的優勢，並具有研發的能力，致

力於擴大本公司產品之應用領域，使本公司產品多元，核心競爭價值提升，整年度的

營業成果雖然在一一一年度創歷史新高的高基期下，較前一期衰退，但營運表現仍然

優於一一○年度。

一、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在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報表方面，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516,549
千元、較民國一一一年度衰退4.57%，合併營業淨利為107,198千元、較民國

一一一年度衰退12.16%，稅後淨利歸屬於母公司為新台幣113,205千元、較

民國一一一年度成長13.15%，民國一一二年度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4.71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一一二年度 % 一一一年度 %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516,549 100 541,263 100
合併營業淨利 107,198 21 122,033 23
合併本期淨利 113,205 22 130,350 24
稅後淨利歸屬於母公司 113,205 22 130,350 24
每股稅後盈餘(元) 4.71 - 5.69 -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一一二年度 一一一年度

財務

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15.20 16.57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386.39 422.68

償債

能力

流動比率(%) 471.24 404.70
速動比率(%) 415.26 372.34
利息保障倍數 890.69 6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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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一一二年度 一一一年度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11.08 13.53
股東權益報酬率(%) 13.16 16.20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56.96 69.30
純益率(%) 21.92 24.08
每股盈餘(元) 4.71 5.69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為因應市場趨勢及滿足客戶需求，在半導體設備產業之關鍵零組

件及製程次系統積極布局，因應客戶先進製程需求，加強共同設計開發關鍵

零組件，以獲取未來更多的成長機會。除加深與國外策略聯盟夥伴之技術佈

局、配合客戶做先進製程零組件在地優化、增加原料與規格認證等競爭力，

本公司亦開發新領域應用，增加擴大其他非晶圓廠應用領域，布局半導體產

業鏈之深度及廣度，持續朝向高品質、高附加價值及高滿意度發展。

二、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計劃、經營方針及未來展望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始終堅持「信賴進取熱誠專業」之理念，誠信經營並努力提升企

業之營運效益。本公司主要銷售地區為台灣，將持續積極開發新業務，擴大

營業規模，提供包括設備零組件、再生製造等高品質及附加價值之產品及服

務，以增加未來之成長動能。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展望民國一一三年，依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於2023年12月公布全

球半導體設備銷售總額，顯示2023年全球半導體製造設備銷售總額全年預估

較2022年總額減少；在前段及後段製程推動下，半導體製造設備銷售預期於

2024年回升，並在2025年創下1,240億美元新高。半導體設備市場歷經多年歷

史性榮景，2023年出現循環性調整，2024年市場可望回溫，預估2025年受惠

於新晶圓廠成立、產能擴張、以及先進技術和解決方案需求看漲的利基下，

將迎來強勁反彈，帶動前段和後段製程設備需求成長。

另，SEMI亦於2024年1月公布最新一季全球晶圓廠預測報告，全球半導

體產能繼2023年以後，預計2024年將增速成長6.4%，不同於2023年的產能擴

張受到市場需求走緩，半導體進入庫存調整期；2024年包含生成式AI和高效

能運算(HPC)等應用推動，以及晶片在終端需求的復甦，加速先進製程和晶圓

代工產能擴增。最新一季全球晶圓廠預測報告顯示，2022年至2024年預測期

間，全球半導體產業計劃將有82座新設施投產，每月產能由540萬片成長至

570萬片，預計自2024年起將有5座新晶圓廠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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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對世界各國的戰略重要性日益增長，因此各國政府亦越加著重於

擴大相關的激勵政策，前景看好，半導體產業仍不停增加投資，產業發展仍

具長期成長的趨勢。

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無對外公開財務預測，故不說明預期銷售數量及其

依據。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生產製造方面，以長期策略規劃，整合集團資源，促進產線效能，並擴大

產能為目標。本公司並於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經董事會通過自地委建竹東新廠

房及購置設備總預算案，預計投入共新台幣500,300千元；另，於民國一一二年

五月董事會決議通過增加該建廠計畫總預算案，擴大購買土地及建築坪數，總

預算金額增加至688,170千元，以增加擴大本公司之生產產能及研發量能，並即

時因應未來市場之長期需求。

銷售方面，本公司深耕營業據點，除了提供即時及專業的在地化服務外，

並保持與客戶共同開發先進關鍵零組件的能力。另一方面，配合公司研發及客

製化能力，力求增加擴大產品銷售的應用領域範圍。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本公司在多年穩健經營下，於民國一○九年股票正式於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上櫃交易，隨著集團營運規模逐漸成長，代表著本公司肩負許多投資人的期許

及社會責任，本公司將持續秉持著「企業穩健經營永續發展」的精神，實現企業

承諾並善盡責任。 

展望民國一一三年，期待人工智慧(AI)、高效能運算(HPC)、5G、EV汽車工業

應用的發展，將在未來幾年帶動半導體產業之業務需求。本公司預計於民國一一

三年第三季開始動工新建廠房，增加之資本支出，期能為公司帶來未來之成長效

益。 

另一方面，意德士也掌握台灣戰略地理優勢，藉由策略聯盟，組成半導體艦

隊，以團體戰方式布局海外或新領域。期能以最少的成本，發揮最大的效益。 

本公司並將持續以誠信穩健之原則，審慎面對未來之挑戰，並努力達成逐年

穩定成長之營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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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隨著半導體產業鏈的戰略位置日益重要，加上政府2050年淨零碳排等目標。

本公司除增加資本支出外，新建廠房亦規劃為綠建築之設計，其帶來之效益除了

響應政府之政策外，亦能因應ESG之發展趨勢，為本公司增加未來不可替代之競

爭力。本公司將持續密切注意全球半導體產業環境變化及政府政策，隨時調整企

業體質，審慎面對未來之挑戰，並持續提升本公司之競爭力。 

董 事 長：闕 聖 哲 

經 理 人：闕 聖 哲 

會計主管：莊 雅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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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恒昇會計師及陳蓓琪會計師查核

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經本審計委員

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察。 

此致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  楊尚憲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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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

八

條

一、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財務

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

事隨時查考。 

二、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

通知相關部門或子公司之人員

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

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

會議。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三、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

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

時，應即宣布開會。 

四、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

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

於當日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

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五、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

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一、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財務

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

事隨時查考。 

二、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

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

理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

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

列席會議。但討論及表決時應

離席。 

三、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

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

時，應即宣布開會。 

四、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

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

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

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

序重新召集。 

五、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

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

任者計算之。 

1.依據「公開發

行司董事會議辦

法」第十二條條

文之修正，擬修

訂本規範第八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四

項。 

第

十

一

條

一、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

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

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

變更之。 

二、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三、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

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

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

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

項規定。 

四、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

故無法主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

規定逕行宣布散會，其代理人

之選任準用第七條第三項規

定。

一、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

知所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

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

變更之。 

二、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三、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

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

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

暫停開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五

項規定。 

配合「公開發行

司 董 事 會 議 辦

法」第十三條之

修正，擬增訂本

規範第十一條第

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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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內容 

修訂依據及理由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

二

十

一

條

本規範訂定於中華民國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三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

年十一月九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

年二月二十六日。 

本規範訂定於中華民國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三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

年七月三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

年十一月九日。 

新增本次修正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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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2(34表

��  !"�   " $ &至#!$%# &

Á"：�����

112"³ 111"³
金�額 % 金�額 %

4000 ãLÅÆ�額B附註ÎB#ÎK��K $ 516,549 100 541,263 100

5000 ãL¹NB附註ÎB�KB¨KB©KB#!K��K 317,781 62 320,578 59

ãLÄ� 198,768 38 220,685 41

ãL費5B附註ÎB¨KB©KB#!KB#�K��K：

6100 �Æ銷費5 23,797 4 20,686 4

6200 �fg費5 52,603 10 61,474 11

6300 �ÇÈ\É費5 15,170 3 16,492 3

��ãL費5(計 91,570 17 98,652 18

ãL�� 107,198 21 122,033 23

ãL=ÅÆ�Ê�：

7100 �ËÅÆB附註ÎB#¨K��K 3,507 1 1,825 -

7010 �� ÅÆB附註ÎB#¨K��K 9,037 2 9,144 2

7020 �� �4�3wB附註ÎB!KB#¨KK (425) - 2,069 -

7050 �財?¹NB附註ÎB# KB#¨K��K (154) - (248) -

7060 4564B認Ç'關聯ÌL�(資34'�額B附註ÎB�KK 17,849 3 23,945 4

��ãL=ÅÆ�Ê�(計 29,814 6 36,735 6

7900 ¬ö�� 137,012 27 158,768 29

7950 U¤¬費5B附註ÎB#%KK 23,807 5 28,418 5

Nû�� 113,205 22 130,350 24

8300 � 2(34：

8310 À重�類至34'項ä

8311 %��計Î'l衡量ü 300 - 1,231 -

8316 透過� 2(34¡�u¢£衡量'64��¥資&-9評¢34

B附註ÎB%KB�KK 38,782 8 (48,292) (9)

8349 與À重�類'項ä¡關'U¤¬ - - - -

�À重�類至34'項ä(計 39,082 8 (47,061) (9)

8360 �1k能重�類至34'項ä

8361 �=ã運�m財?�表º:'»º¼額B附註ÎB�KB#ÊKK (431) - - -

8367 透過� 2(34¡�u¢£衡量'-?��¥資&-9評¢34B附註ÎB%KK 318 - (2,858) -

8399 與k能重�類'項ä¡關'U¤¬ - - - -

��1k能重�類至34'項ä(計 (113) - (2,858) -

8300 Nû� 2(34 38,969 8 (49,919) (9)

Nû2(34J額 $ 152,174 30 80,431 15
Nû��´��：

8610 µ��LÏ $ 113,205 22 130,350 24
2(34J額´��：

8710 µ��LÏ $ 152,174 30 80,431 15
Ï股·餘(�KB附註ÎB#�KK

9750 ��{NÏ股·餘 $ 4.71 5.42
9850 ��Ð釋Ï股·餘 $ 4.70 5.40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闕聖À Mg^：闕聖À �計Ïf：莊雅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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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9金;量表

��  !"�   " $ &至#!$%# &

Á"：�����

112"³ 111"³
ãLÔ8'9金;量：

�Nû¬ö�� $ 137,012 158,768

�調¶項ä：

���Å4費3項ä

Ö舊費5 19,599 18,146

Ø銷費5 - 35

透過34¡�u¢£衡量金融資+�負-'�3w 809 387

�Ë費5 154 248

�ËÅÆ (3,507) (1,825)

���股�ÅÆ (2,033) (279)

4564B認Ç'關聯ÌL�(資�4'�額 (17,849) (23,945)

處���ÚÀ8+5¦§�設Ó�4 (284) (36)

&-9=�»º�4 (1) (899)

����Å4費3項ä(計 (3,112) (8,168)

��與ãLÔ8¡關'資+／負-變8ü：

����(�資+ (993) 190

����¿ÅÓ¨ - 304

����¿Å�� (3,522) 394

����¿Å��Ü關X^ (9) 124

����� ¿Å� (9) 2

����� ¿Å�－關X^ 243 (380)

'貨 (9,829) (10,555)

預��項 (1,754) (529)

����� ;8資+ (1) 310

�%��資+�Ý - (28)

�����與ãLÔ8¡關'資+'�變8(計 (15,874) (10,168)

����¿��� (5,991) (3,520)

����¿���Ü關X^ (7,058) (4,802)

����� ¿�� (16,904) 21,344

����� ¿��－關X^ 494 -

����� ;8負- (67) (128)

�%��負- - 37

������與ãLÔ8¡關'負-'�變8(計 (29,526) 12,931

�����與ãLÔ8¡關'資+�負-'�變8(計 (45,400) 2,763

調¶項ä(計 (48,512) (5,405)

��ã運+n'9金;Æ 88,500 153,363

��Å£'�Ë 3,599 1,686

Ê�'�Ë (151) (248)

Ê�'U¤¬ (29,222) (27,736)

���ãLÔ8'�9金;Æ 62,726 127,065

¥資Ô8'9金;量：

�£¤透過34¡�u¢£衡量'金融資+ - (7,500)

�£¤透過� 2(34¡�u¢£衡量'金融資+ (10,000) -

�£¤4564B'¥資 (20,000) -

預�¥資��Ý (7,500) -

�£¤À8+5¦§�設Ó (64,772) (24,576)

處�À8+5¦§�設Ó 821 375

'��證金�Ý (110) -

�� ¿Å�Ü關X^ÞßB�ÝK 19,600 (19,600)

�� 非;8資+Þß 672 -

預�設Ó��Ý (1,230) (223)

�Å£'股� 2,033 279

¥資Ô8'�9金;� (80,486) (51,245)

à資Ô8'9金;量：

舉³長û³� 36,600 -

'Æ�證金Þß (600) -

®賃N金â還 (3,960) (6,312)

�\ä9金股� (68,726) (52,866)

��à資Ô8'�9金;� (36,686) (59,178)

Nû9金��v9金BÞßK�Ýü (54,446) 16,642

ûå9金��v9金餘額 486,888 470,246

ûæ9金��v9金餘額 $ 432,442 486,888
(請詳閱�附()財?�	附註)

董�長：闕聖À Mg^：闕聖À �計Ïf：莊雅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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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股��限��董����鑒：�

��
見


���股��限�������� ����!�"#!�$%資'負)表，,��

���� �����"�$至!�"#!�$%./01表231變5表 6金8量表，:

 ;體財>�	附註ABC重E�計FGHIJ，KLM�計���N�O

PM�計�%
見，Q開;體財>�	ST�重EU面WPX證Z[行]財>�	^製`

a^製，足:cd表達
���股��限�������� ����!�"#!�$%財

>fg，,������ �����"�$至!�"#!�$%財>hi 6金8量O

��
見%jk

M�計�WPX�計�l託��n證財>�表規a p計`aq行��rsOM�計�t

該v`aw%責yzt�計���;體財>�	%責y{進�}說�OM�計�T隸��>T

l���規�%]��P�計�職K道�規�，與
���股��限����超���，�

�行該規�%��責yOM�計������足� 適�%��證�，:s�表���
見%

jkO

關鍵���項

關鍵���項W PM�計�%¡K¢£，¤
���股��限��������¥;

體財>�	%��¦�重要%�項O該v�項�t��;體財>�	¨體 ©ª��
見%過

¬®:¯°，M�計��±¤該v�項²�表�
見OM�計�¢£°³通S���	Q%

關鍵���項µw：

�2¶·認¹

�關¶·認¹%�計FG請詳;體財>�	附註¼A!¼J¶·%認¹；¶·%�關¾

露請詳;體財>�	附註ÀA!ÀJO

關鍵���項%說�：


���股��限��ÁWÂ�ÃÄ體製¬設Æ%ÇÈ零ÊË ÌÍ%銷Ï,製¬

ÐÑÒ%ÓÔÕ>OÖK¶·W財>�	%重要項×%�，¯Ø，¶·認¹%Ù試�M�

計�q行財>�	��重要Û評Ý�項%�O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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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M�計�¤Q述關鍵���項%Á要��¬ÞBC：

● 評Ý¶·認¹�計FGàáâ/�關��規�O

● Ù試銷貨¶·%ä部æçç¥設計 q行%�i�O

● 針¤é!E銷貨êë，與ì�íî%變5ï進行ð較òó，:評Ý�ô重EõöO

● 選ø�¥ùúéû�üî間銷貨þ�%�M，�¤¶·þ�記錄 �項�證�蓋t適

d%î間O



�階與��²�¤;體財>�	%責y


�階%責yWPX證Z[行]財>�	^製`a^製cd表達%;體財>�	，�Ó

�與;體財>�	^製�關%�要ä部æç，:��;體財>�	���Ä¯t舞��錯誤%

重E±�表達O

t^製;體財>�	�，
�階%責y�BC評Ý
���股��限����LÖ%

能 2�關�項%¾露，: ��LÖ�計jk%!"，除非
�階
%&'
���股

��限���()ÖK，�除&'�(K*+ô�際-行%��U.O


���股��限��%��²�A/p計0��J負�12財>�Ä8¬%責yO

�計���;體財>�	%責y

M�計���;體財>�	%×Û，W¤;體財>�	¨體àá��Ä¯t舞��錯誤%

重E±�表達��/���，�34���	O/���W高¥��，6PXp計`aq行%

��rsô7�證�能83;體財>�	��%重E±�表達O±�表達-能Ä¯t舞��錯

誤Oµ±�表達%;+金額�HIï-/�預îz;響;體財>�	="者Ts%L?@G，

a被認�4�重E�O

M�計�PXp計`a���，運"¡K¢£ ¡KCDOM�計��q行w¹rs：

1.辨認�評Ý;體財>�	Ä¯t舞��錯誤%重E±�表達風險；¤T評Ý%風險設計 q

行適d%¯°¤G；���足� 適�%��證�:s���
見%jkO¯舞�-能H 

I謀2K造2M
遺O2±�聲��踰越ä部æç，M�83Ä¯t舞�%重E±�表達%

風險高tÄ¯t錯誤者O

2.¤與��S關%ä部æç���要%T解，:設計d�Vgw適d%��¬Þ，6�×Û非

¤
���股��限��ä部æç%�i�表�
見O

3.評Ý
�階T!"�計FG%適d�， �Ts�計Ý計與�關¾露%/��O

-22-



4.P�T��%��證�，¤
�階!"��LÖ�計jk%適d�，: =
���股

��限����LÖ%能 -能'W重EDX%�Ë�Vgàá�S重E±�ü�，s3ù

論OM�計�若認�該v�Ë�Vg�S重E±�ü�，a須t���	\醒;體財>�

	="者^
;體財>�	%�關¾露，�t該v¾露W�±適d�Ô_��
見OM�計

�%ù論W:`至���	$T��%��證��jkO6�a�Ë�Vg-能Ä致
��

�股��限��±c4���LÖ%能 O�

5.評Ý;體財>�	ABC�關附註J%¨體表達2ùd äe，: ;體財>�	àácd表

達�關þ� �ËO

6.¤t!"317%被f資��%財>資訊��足� 適�%��證�，:¤;體財>�	表

�
見OM�計�負責��.Ë% Ä212 q行，�負責©ª
���股��限��

%��
見O

M�計�與��²�³通%�項，BCT規h%���i �間，: 重E��[6AB

Ct��過¬T辨認%ä部æç顯著lmJO

M�計�Â與��²�³通%�項，@ü¤
���股��限��������¥;

體財>�	��%關鍵���項OM�計�t���	n�該v�項，除非7o±c許�開

¾露qü�項，�Srs見Vgw，M�計�@ü±t���	³通qü�項，¯-/�預

îØ³通T'W%負面;響EtTt進%�uv1O

w x y�K�聯�/���計�����>�T

��計��：

證ZÁ
{關
�|n證}號

：
�財證À��0930105495號

金
證À��0960069825號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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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1表

������ �����"�$至!�"#!�$

²�：�����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000 ÖK¶·�額A附註ÀA!ÀJ �J $ 516,549 100 541,263 100

5000 ÖKªMA附註ÀA�JA�JA�JA!�J �J 371,184 72 380,973 70

ÖK°v 145,365 28 160,290 30

ÖK費"A附註ÀA�JA�JA!�JA!�J �J

6100 �²銷費" 23,893 5 20,782 4

6200 �
�費" 42,098 8 48,784 9

6300 �³´[µ費" 15,170 3 7,732 1

��ÖK費"/計 81,161 16 77,298 14

ÖK�v 64,204 12 82,992 16

ÖK*¶· ¶3：

7100 �v·¶·A附註ÀA!�JJ 3,063 1 1,746 -

7010 ���¶·A附註ÀA!�J �J 12,830 2 12,761 2

7020 ���v1 0mA附註ÀA�JA�J A!�JJ (254) - 2,056 -

7050 �財>ªMA附註ÀA!�JA!�J �J (113) - (226) -

7070 !"317認¹%¸��2關聯¹K /資01%�額A附註ÀA�JJ 49,161 10 52,380 10

��ÖK*¶· ¶3/計 64,687 13 68,717 12

7900 �é�v 128,891 25 151,709 28

7950 º：T��費"A附註ÀA!#JJ 15,686 3 21,359 4

Mî�v 113,205 22 130,350 24

8300 ��./01：

8310 ±重ò類至01%項×

8311 �ü�v計¼%c衡量ïA附註ÀA!�JJ 300 - 1,231 -

8316 透過��./01��c��衡量%31r4f資��6評�01

A附註ÀA#JA�JJ

38,782 8 (48,292) (9)

8349 與±重ò類%項×�關%T�� - - - -

�±重ò類至01%項×/計 39,082 8 (47,061) (9)

8360 û�-能重ò類至01%項×

8361 �*Ö運{d財>�表¦'%§¦¨額A附註ÀA�JA!¼JJ (431) - - -

8367 透過��./01��c��衡量%)>r4f資��6評�01

A附註ÀA#JJ 318 - (2,858) (1)

8399 與-能重ò類%項×�關%T�� - - - -

�û�-能重ò類至01%項×/計 (113) - (2,858) (1)

8300 Mî��./01 38,969 8 (49,919) (10)

Mî./01I額 $ 152,174 30 80,431 14

½股£餘(�JA附註ÀA!�JJ
9750 ��jM½股£餘 $ 4.71 5.42
9850 ��¾釋½股£餘 $ 4.70 5.40

(請詳閱û附;體財>�	附註)

董�長：闕聖¬ L�]：闕聖¬ �計Á
：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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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²�：�����

112�¥ 111�¥
ÖKÄ5%6金8量：

�
Mî�é�v�v $ 128,891 151,709

�
調¨項×：

���
¶1費0項×

Æ舊費" 9,542 9,634

È銷費" - 35

透過01��c��衡量金融資'%�0m 809 387

v·費" 113 226

v·¶· (3,063) (1,746)

���股v¶· (2,033) (279)

!"317認¹%¸��2關聯¹K /資v1%�額 (49,161) (52,380)

處ò±5'2�� 設Æv1 (396) (19)

��6*�§¦v1 - (898)

����¶1費0項×/計 (44,189) (45,040)

��與ÖKÄ5�關%資'／負)變5ï：

����/�資' (993) 190

����°¶Ã� - 304

����°¶�� (3,522) 394

����°¶��Ë關W] (9) 124

������°¶� (4) -

������°¶�－關W] 239 (597)

�貨 (6,754) (6,688)

預��項 10 (101)

������85資' (1) 516

��ü�v資' - (28)

�����與ÖKÄ5�關%資'%�變5/計 (11,034) (5,886)

����°��� (6,522) 2,854

����°���－關W] 8,001 (5,749)

������°�� (11,276) 11,147

������°��－關W] 155 -

������85負) (86) (78)

��ü�v負) - 37

����與ÖKÄ5�關%負)%�變5/計 (9,728) 8,211

�����與ÖKÄ5�關%資' 負)%�變5/計 (20,762) 2,325

調¨項×/計 (64,951) (42,715)

�
�Ö運'W%6金8· 63,940 108,994

��¶�%v· 3,156 1,606

¶�%v· (109) (226)

¶�%T�� (20,632) (22,265)

���
ÖKÄ5%�6金8· 46,355 88,109

f資Ä5%6金8量：

���透過��./01��c��衡量%金融資' (10,000) -

���透過01��c��衡量%金融資' - (7,500)

���!"317%長î股3f資 (20,000) -

預�f資�tÌ (7,500) -

���±5'2�� 設Æ (69,808) (513)

處ò±5'2�� 設Æ 703 19

�3�證金ºÍ 740 -

���°¶�Ë關W]AtÌJºÍ 19,600 (19,600)

預�設Æ�ºÍ 19 -

�¶�%股v 2,033 279

f資Ä5%�6金83 (84,213) (27,315)

Î資Ä5%6金8量：

舉¡長î¡� 36,600 -

�·�證金ºÍ (600) -

�賃M金Ð還 (3,266) (5,933)

�[Ò6金股v (68,726) (52,866)

��
Î資Ä5%�6金83 (35,992) (58,799)

Mî6金 �d6金tÌAºÍJï (73,850) 1,995

îÓ6金 �d6金餘額 408,553 406,558

îÔ6金 �d6金餘額 $ 334,703 408,553
(請詳閱û附;體財>�	附註)

董�長：闕聖¬ L�]：闕聖¬ �計Á
：莊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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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105,248,984

加(減)：

    112 年度稅後淨利 $     113,204,707  

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299,658

迴轉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36,420,590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淨利以外項目

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149,924,955

加(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1,350,437)

可供分配盈餘 243,823,502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 (60,135,292)  

股東紅利-股票 (12,027,050)  

股東紅利合計  (72,162,342)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71,661,160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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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YEEDEX ELECTRONIC CORPORATION。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01.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02.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03. F207170 工業助劑零售業

04.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05. F106010 五金批發業

06. 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

07. F206010 五金零售業

08. F207200 化學原料零售業

09. 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

10. C901010 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

11. CA04010 表面處理業

12.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13.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4. 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15. 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

16. 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17. I103060 管理顧問業

18. H201010 一般投資業

19.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20. E604010 機械安裝業

21. 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22. F113010 機械批發業

23. 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24. 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25.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26. 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27. 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28. F213990 其他機械器具零售業

29.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30.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31. 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32. JE01010 租賃業

33.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二條之二：本公司因業務之需要得為他人背書保證。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支機構。

第四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八條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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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股 份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億元整，分為捌仟萬股，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授

權董事會依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分次發行。前項資本總額保留新台幣參仟萬元，

共計參佰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使用，得依董事會

決議分次發行。 

第六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

簽證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亦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登錄其發行之股份。

第七條：股票之更名過戶，於股東常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

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八條：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 三 章 股東會

第九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集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

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九條之一：股東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

時，由董事長指定一人代理，董事長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由董事

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

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九條之二：本公司股東會之召集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辦理之。股東會之召集通知

經股東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悉依公司法及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之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

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

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公司於召開股東會時，本公司應提

供股東以書面或電子作為行使表決權方式，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之一：股東會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發各

股東。股東會議事錄之製作與保存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條規定辦理，而議

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之二：本公司股票公開發行後，如欲申請停止公開發行時，應依公司法第一五六條

規定提報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向主管機關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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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

選得連任。 

本公司於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

分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

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

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公司全體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董事候選

人提名之受理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有關獨立董

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辦理。 

本公司得依據證券交易法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

組成，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及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審計委員會應由含至少一名具備會計或財務在內之三名獨立董事組成，並由其中

一名擔任召集人。

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

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董事得委託其他董事出席董事會。

董事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除公司法令有規定之外，由董事長召集之，召集應

載明事由，並應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如遇緊急情形得隨時召集董事會，前項

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為之。 

第十四條之一：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

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

多者，當選為董事。 

第十四條之二：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購買責任保

險。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八條規定辦理。董事

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應依法出具委託書列舉召集事由之授

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前項代理以一人為限。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

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六條︰本公司董事得酌領車馬費，董事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

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並參酌同

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第 五 章 經理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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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會 計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以當年度獲利扣除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

應提撥百分之三至十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經董事會特別

決議後，提股東會報告。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分派員工酬勞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十條：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積虧損後，再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其餘再依

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

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分派股息及紅利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

之方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

之，並報告股東會，無須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本公司股東股息紅利總額不低於當年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十，惟累積可供分配盈

餘低於實收股本額百分之十時，得不予分配。 

本公司為因應整體環境發展及產業成長特性，採取以優先滿足未來營運發展需求

及財務結構健全為原則，盈餘之分配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之方式為之，惟其

中現金股利佔股利總額比例不得低於百分之十。 

第 七 章 附 則

第廿一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廿二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四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七年十月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八日。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闕聖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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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1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司法及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2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3    條
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

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

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

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

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

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

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相關規定以 1 項為限，提案超過 1 項者，均

不列入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

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

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

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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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

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

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5    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

見。

第    6    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

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第    7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

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

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

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

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獨立董

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宜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

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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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

訟終結為止。

第    9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

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10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 (包括臨時動議及原案修正)
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

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

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   11    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

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

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

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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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

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

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

算。

第   13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

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

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

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

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

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

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股東會表決或選

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

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第   14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

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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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

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表決

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

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   16    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

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第   17    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

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

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   18    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

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

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   19    條
本規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提報股東會同意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37-



【附錄三】 

意德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停止過戶日：113 年 4 月 1 日 

職務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率

董事長 闕聖哲 3,413,049 股 14.19 % 

董事
毅曄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王文娟
5,781,535 股 24.04 % 

董事
毅曄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大成
5,781,535 股 24.04 % 

董事 張俊仁 362,531 股 1.51 % 

獨立董事 蘇百煌 0 股 0 % 

獨立董事 王廣麟 0 股 0 % 

獨立董事 楊尚憲 0 股 0 % 

董事持股合計 9,557,115 股 39.73 % 

註： 

1、 本公司截至民國 113 年 4 月 1 日發行總股份為普通股 24,054,117 股。

2、 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

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3,608,118 股。

3、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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